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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建设厅文件

              吉建招［2007］15号        

关于加强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管理的通知

各市（州）建委（建设局）：
　　依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资格认定办法》（建设部令第154号）及《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的意见》（吉建招字［2006］5号）精神，为加强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的管理，维护招投标工作秩序，现做出如下规定，请遵照执行：
　　一、招标代理机构中从事招标代理业务人员必须是按照建设部154号令规定条件并经国家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认定的专职人员，非专职人员不得从事招标代理业务。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要严守招投标工作秘密，严禁将国家规定应当保密的招投标工作中的有关事项透露给无关人员。
　　二、签订联合体协议共同承担招标代理业务的，其业务范围按联合体中最低资质等级执行，未签订联合体招标代理协议的招标代理机构严禁互借人员从事招标代理业务。
　　三、为树立招标代理机构规范运作的良好形象，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的身份鉴别，从2007年10月1日起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必须佩带由省建设厅颁发的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名卡方可在有形建筑市场（或政务大厅）内工作，无卡人员或人卡不符人员不得进入开、评标现场。有形建筑市场（或政务大厅）管理人员和现场行政监管人员负责对名卡的查验。按照建设部154号令规定，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变更应及时到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外省招标代理机构专职人员在我省从事招标代理业务时需佩带临时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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